
新建管委发〔2025〕2号

巫山县县城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县城新区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

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县城新区各施工企业：

《县城新区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已经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巫山县县城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5年12月10日

县城新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安委〔2018〕3号）有关要求，结合县城新区实际，特制县城新区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市、县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要求，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为主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着力防风险、除隐患，为县城新区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根据县城新区安全生产发展需求，以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主线，及时督促项目业主和施工企业对存在的安全生产隐患进行整改，配合相关职能部门依法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

（二）主要任务。按照2026年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开展对县城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杜绝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确保新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248天。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144天。其中重点检查工作日90天，一般检查工作日54天。

四、检查工作安排

（一）重点检查安排

1. 房地产开发项目。对海成红叶湖畔C区、万硕·玉龙湾、玖雅天辰、海成壹江悦、玖雅天辰二期等项目实施重点检查。

2.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对江东游客服务中心项目、龙江新区04-01地块排洪基础设施项目、谢家湾小学至S301省道道路提升工程实施重点检查。

3. 检查主要内容和比例。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重大危险源工作的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技术管理人员情况；建立健全生产安全工作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治理，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制定、实施安全生产工作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高边坡、深基坑、临边防护。重点检查比例占62.5％。

4. 检查时间安排。一月重点检查海成红叶湖畔C区、江东游客服务中心项目；二月重点检查玖雅天辰项目；三月重点检查万硕·玉龙湾、龙江新区04-01地块排洪基础设施项目；四月重点检查海成壹江悦项目；五月重点新山.江湾悦府项目、谢家湾小学至S301省道道路提升工程；六月重点检查江东游客服务中心、玖雅天辰二期项目；七月重点检查海成红叶湖畔C区项目；八月重点检查玖雅天辰项目；九月重点检查万硕·玉龙湾项目；十月重点检查海成壹江悦项目；十一月重点检查新山.江湾悦府项目；十二月重点检查玖雅天辰二期项目。
（二）一般检查安排

1. 房地产开发项目。云水山居装饰新修工程实施一般检查。

2.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县人民医院早阳分院二期、龙门复线桥工程、龙江新区健身微空间、总部经济大楼、龙江第二小学等项目实施一般检查。

3. 检查主要内容和比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情况；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用于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情况；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生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其技术交底情况；监督、教育从业人员对劳动防护用品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一般检查比例占37.5％。

4. 检查时间安排。一月一般检查云水山居装饰新修工程；二月一般检查县人民医院早阳分院二期项目；三月一般检查龙江新区健身微空间项目；四月一般检查龙门复线桥工程；五月一般检查总部经济大楼项目；六月一般检查龙江第二小学项目；七月一般检查云水山居装饰新修工程；八月一般检查县人民医院早阳分院二期项目；九月一般检查龙门复线桥工程；十月一般检查总部经济大楼项目；十二月一般检查中龙江第二小学项目。

抄送：县应急管理局。

巫山县县城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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